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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熔噴不織布機建置計畫」公告事項 

壹、 計畫目標： 

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持續擴大，政府積極推動口罩產能最大

化目標，在全球均在搶料下，口罩重要原料熔噴不織布需求迫切，因

國內熔噴不織布產能有限，且目前國內廠商無熔噴不織布機設備開發

整合能量，熔噴設備需仰賴進口且交期長，擬以補助方式降低廠商研

發風險，以快速協助熔噴不織布生產廠商建立設備自主開發能力，及

新建置熔噴不織布生產線，並進一步提升國內熔噴不織布總產能以因

應疫情需求。 

貳、 補助範圍： 

建立國內產製熔噴不織布機設備整合開發技術，本次補助機台以2台為限，

計畫經費補助比率40%以上，不超過50%，其餘部分由申請單位自籌，每

案補助經費以新臺幣2,000萬元為上限。 

參、 審查重點 (包含成效指標)如下： 

一、 廠商應於109年6月30日前完成新機台開發並開始生產。 

二、 廠商應承諾每台熔噴機每週產量至少8.4噸熔噴不織布，且需配合政府

徵用。 

三、 廠商應承諾不得以任何理由將本案補助開發之新機台出口至境外，如有

移轉新機台設置地點或移轉第三人之情形，需以書面通知本部。 

四、 敘明新增熔噴機關鍵核心技術、後續市場規劃、預期產出效益及產業帶

動效果。 

五、 廠商提出具體新機台建置計畫(包含潔淨室空間、電力、空壓系統、維

修、操作新機台之技術人力配置等)及投入生產時程。 

六、 廠商為因應本次疫情已提供政府之熔噴不織布數量多寡。 

七、 敘明願意新增之熔噴機數量，及既有機台種類、數量及每日最大熔噴不

織布產量。 

八、 已具備生產熔噴不織布能力及設備操作實績且承諾產能越高者優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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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 申請資格： 

一、 國內依法登記成立之獨資、合夥、有限合夥事業或公司。 

二、 非屬銀行拒絕往來戶，且公司淨值（股東權益）為正值。 

三、 不得為陸資投資企業（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之最新陸資來台投

資事業名錄）。 

四、 取得經濟部疫情應變物資徵用書之廠商。 

伍、 申請程序： 

申請本專案計畫者，應於公告受理期間研送計畫書，受理日期自公告日

起至109年5月8日(親送或郵寄，郵寄日期以郵戳為憑；地址：台北市信

義路三段41-2號10樓)，由本部核定通過後簽約執行。 

陸、 其他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本公告未盡事宜，應依「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

法」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申請應備資料： 

(一) 計畫申請表及申請企業基本資料表 

(二) 所提計畫書之各項內容。 

(三) 企業應於申請計畫時檢附最近1年會計師簽證之查核報告。 

(四) 審查通過之計畫，由公司與本局委託之機構簽約。公司請領補助款

應繳交之本票及銀行履約保證金保證書。 

(五) 政府補助款由本部委託之機構撥付申請公司，每家公司均須設立專

戶儲存補助款。 

(六) 計畫執行期間，本局委託之機構得對執行計畫之全體公司進行查證

作業，申請公司應負責彙整其他各執行公司之資料。 

(七) 計畫結束後均應配合本局計畫成果展示宣導活動，並協助提供成果

運用、投資金額、創造產值等計畫成效資料。 

 

 

 


